
給劉以鬯先生的公開信
— 兼致藝展局文學藝術委員會

□許迪鏘

劉以鬯先生接受香港電台訪問

（紀錄見十一月十七日《明報》城市專

題版），提到藝術發展局對「一位女作

家：的資助，認為「那位女作家生活不
算貧苦，她從前是教書的，退休後還

有長俸作生活費。如果資助款項單是

為了資料搜集及研究，這樣的申請很

不合理。：劉先生雖然沒有指名道

姓，但稍為留意文壇現狀的人都知

道，這位女作家就是西西。西西獲得

藝展局資助十八萬元，以完成三十萬

字小說《飛氈》，這個申請，是由我具

名，以素葉出版社的名義代西西提出

的。劉先生以文壇長輩的身分，問責

於我，我不敢不辯。藝展局文學藝術

委員會的行事，一直備受各方議論，

對於善意的批評，文委會急不及待的

指斥為張牙舞爪 ，批駁報章上的意

見，函件副本寄到報章老闆的手上

去。然而對於兇悍的謾罵與侮辱，卻

噤不作聲. 劉先生的談話既多與事實

不符，理念也頗堪商榷，而文委會中

人一面表示「肯定作家地位，刻不容

緩」，另一方面卻對傷害作家之事迄

今尚無回應。是以我也不得不起而一

辯，以免訛言坐實。

劉先生雖自稱當了半年文學委

員會名譽顧問，發覺有很多問題，乃

辭職不幹。但其任內，對文委會以至

藝展局的功能、目標和運作，看來欠

缺了解。我們在去年十一月初向藝展

局遞上「《飛氈》寫作計劃：的申請，

也許是受到這個計劃書的啟發，文委

會秘書韋志菲小姐在十一月底給我電

話，說文委會也打算推出創作資助計

劃，公開予本港作者申請，因此，我

們的申請將押後討論。換言之，緩延

考慮這個計劃，是想讓其他人也來申

請，並且擴大名額. 這項資助，文委

會曾於報章披露，在隨後公開印發的

宣傳單張中也有列明：

「文學委員會每年特別提供兩名

創作資助及兩名文學研究資助，結果

在一月及七月中公佈，申請者可把創

作計劃及研究計劃，連同過去的作

品，填妥申請表格，在十二月底或六

月底前交回藝展局。：

這是個很好的構思，顯然跟其

他資助計劃有別，值得肯定。如果劉

先生反對，他應該首先反對整個資助

計劃；退一步說，他要是覺得這個計

劃「不合理」、「不公平」，他應該

在會議上嘗試說服其他委員，一如他

美稱市政局文學雙年獎散文評審時那

樣，彼此交流、討論。然而，看來他

並沒有。我們這個申請計劃，是在他

任內通過的，他在局內不提異議，反

而在半年後拾他人牙慧在局外指斥，

難道又是合理的、公平的？我們的申

請結果在今年二月才獲審批通過，撥

款到手，已是四月以後的事·

我們代西西提出申請的理由，

在我們的申請書中說得十分清楚，關

於西西的生活、《飛氈》的寫作與發

表，一點也不含糊，任誰都可以到藝

展局去查閱. 其中主要理據如下：

這是一個長篇小說的寫作計

劃，商定由本社出版。小說名為《飛�

氈》，約三十萬字。西西擬定了大

綱，並初步寫得十萬字，曾在台灣

《聯合文學》118期及119期分別刊

出，並由《星島日報. 人間》版連

載。惟這十萬字尚需修訂、潤飾，至

於其他二十萬字，尚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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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助的原因，其一是：這

小說本於香港百多年來的歷史、遷

變，需大量搜集資料，研究、調查，

然後予以藝術轉化。其二，作者從一

九七九年提早從官校教職退休，退休

金每月為港幣千餘元，十六年如是，

至九三年才稍加調整為五千多港元。

這些年來百物騰漲，這個收入，僅足

維持一種儉樸的生活。西西不改其

樂，但偶然仍得應各地媒體之邀寫

作，以換取生活之資。而這個寫作計

劃，則需作者集中心力，摒拒其他文

字工作，否則難竟全功。其三，本社

成立至今向無稿費、版稅之設，為促

成這個計劃，經本社與西西商議，乃

由本社代為申請資助。

這是對一位長期默默從事創

作，而成果豐碩的作家一種道義上的

支援 。

劉先生所引「一方面在《星島日

報》及台灣《聯合文學》連載，賺取稿

費，另一方面向藝展局申請資助十八

萬元：云云，不辯自明。我們的申請

在十一月提出，文委會到二月才批

覆，事先也不能肯定會否獲得通過，

在這期間，西西當然不會停下筆來，

等資助到手才再工作。小說自然照

寫，拿到報刊發表，收取稿酬，也是

天經地義. 不要忘記，尚餘的二十萬

字，已不下於一部長篇小說. 在創作

的過程�，也不排除修訂原先寫作計

劃內部意蘊的可能，這固然是起碼的

認知了。

《飛氈》的完成及修訂，預期需

時九個月，每月資助二萬元，總額為

十八萬元. 這每月二萬元，就香港的

平均工資而言，算是個中上之數，但

顯然不及一位中、小學資深教師的薪

酬。最近市政局公開徵聘駐局作家

（劉先生正是去年度的駐局作家），

酬勞也是每月二萬元，可見這是個合

理的數目。文委會的資助還附加一個

條件，就是資助款項包括將作品出

版。我不止一次向文委會反對這個條

件，認為這是對作家應得資助的剝

削，因為出版一部三十萬字的書，少

說也得六、七萬元，但文委會並沒有

接納我的意見. 無論如何，據我們所

知，自文委會公佈資助計劃以來，已

有不少作者提出申請，也有作者獲得

資助。這計劃對促進本港的文學創作

和研究，實有正面的作用·

至於說西西「不算貧苦：，所言

甚是，卻不能純從經濟角度理解. 倘

以此說來證明申請之不合理，則更成

問題。劉先生一方面把這個資助計劃

跟其他出版計劃混淆；另一方面，他

的「貧苦決定論：又沒有周延到成為

資助其他出版社的標準；而更大的問

題是，他顯然不明白藝展局的功能。

藝展局以至市政局都不是社會福利

署，不必按作家貧苦程度給予資助。

但我們在提出申請時，亦已預料到社

會人士可能會關注作者的經濟情況，

所以在申請書中已明確交代。劉先生

說「這位女作家與台灣出版商有合

約：云云，則完全是捏造，《飛氈》

完成後，將由素葉出版社出版，一如

申請書所說；但我們不排除向其他地

方推廣，但至今為止，並沒有和台灣

出版商有合約. 推廣文學創作，也是

藝展局另一功能。令人費解的是，一

個反複強調「社會對作家的責任：的

長輩，為甚麼不樂見其成？至於拿何

達等貧苦作家來比較，是偷換概念·

對貧苦作家我們何嘗缺乏同情和敬

意？，劉先生又可曾在藝展局內為何

達一類的作家贊一言？

其實，劉先生在談話中提及市

政局文學雙年獎參選準則不一，也是

因昧於內情而作出誤導的結論. 他是

市政局文學顧問團的成員，只消一個

電話查詢，便可知道當年的決策過
程. 我忝為第一屆雙年獎散文組評

判，也有參與否決是屆合集參選的決

定，但評判團建議，下一屆應列明合

集也可以參選的規定。這一條款，在

近兩屆的參選表格上已明文列出. 這

正是為求公平、統一的做法。其中原

委，稍加推敲便可理解，於此不贅。

近日文壇上不少言論都教人泄

氣和憤慨，但我們力所能及，仍會繼

續盡一分力，推動文學創作。過去我

們一直默默工作，希望將來也可以這

樣·

附 記

劉以鬯先生在《香港文學》一月

號對我的公開信作出回應，然而他沒

有就我提出的理據進行深入的討論，

甚至並未認真看清楚我的理據，只是

急於為自己開脫。尤有甚者，劉先生

多方假設，意圖抹黑西西。這無損於

我們的論證，於此我們覺得再毋須費

詞多言，下面我引幾句在劉先生聲稱

辭去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藝術委員會

名譽顧問一職之後，九五年七月十七

日接受《香港筆薈》主編胡志偉訪問

時的說話：

「這次藝術局資助西西十八萬元

從事長篇創作，那是個良好的開端，

拓寬了嚴肅文學的空間。」（見《香
港筆薈》一九九五年九月第四期頁

四，胡志偉：〔港府應該包起對社會

有貢獻的作家一一香港文壇祭酒劉以

鬯先生訪談錄＞）

兩種說法 ，我們應相信哪一

種？至於態度為何忽然轉變？恐怕也

不宜深究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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